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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证券代码：000007        证券简称：*ST全新       公告编号：2023-041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交所公司部关注函〔2023〕第182号回复的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送达的公司部关注函〔2023〕第 182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收到《关注函》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认真落实函件要求，安排相关回复工

作。相关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2023 年 3月 25 日，你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书>

的公告》及《关于对深交所公司部关注函〔2023〕第 163 号回复的公告》显示，

深圳市博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恒投资”）与共青城汇富欣然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青城汇富”）及王可欣共同签署了《一致行

动人协议书》（以下简称“一致行动协议”），其中博恒投资、共青城汇富、

王可欣分别持有公司 10.82%、5%、0.02%的股份。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后，博恒投

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15.84%的股份，已超过公司第一大股东汉富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富控股”）所持公司 14.25%的股份。因公司第十二

届董事会董事成员为博恒投资提名，故共青城汇富、博恒投资和王可欣签署《一

致行动人协议书》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可能发生变更。 

同时，一致行动协议显示，协议各方如出现协商后未能形成统一表决意见

的情况，仍应采取一致行动，以共青城汇富的意见为准。我部对此表示关注，

请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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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有关控制权认定的相关规定，

结合当前博恒投资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超过汉富控股、董事会提名、重

大决策机制、管理层任命等情况，说明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后，你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可能发生变更并说明具体依据。 

公司回复： 

2023 年 3月 20 日，共青城汇富、博恒投资和王可欣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

议》，合计控制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达到 15.84%，超过汉富控股 14.25%，成为

第一大股东。 

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控制股份数量(股) 控制股份比例 

1 博恒投资 37,500,000 10.82% 

2 共青城汇富 17,322,500 5% 

3 王可欣 52,300 0.02% 

合计 54,874,800 15.84% 

4 汉富控股 49,382,500 14.25% 

根据上表得知，共青城汇富、博恒投资和王可欣合计持股（含表决权）比例

仅比汉富控股多出 1.59%，不具有绝对优势，其持有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

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此外，根据《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记载，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拟提名合格的

人选进入全新好董事会、监事会，对全新好董事会、监事会进行改选。因公司尚

未实施董事成员改选工作，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是否能够取得董事会半数以上成

员亦存在不确定性。 

综上，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84 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

有上市公司控制权：（一）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二）

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三）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

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四）投资者依其

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五）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本次权益变动后，共青城汇富、博恒投资

和王可欣尚不具有《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84条规定的控制权情形。因此，

在公司实施董事成员改选完成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更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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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共青城汇富提名董事候选人王东石、独立董事候选人许鲁光、刘烁，

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公司召开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未能经股东大会表决通

过，故根据实际情况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暂未发生变更，公司目前仍然维

持原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状态。根据实际情况，后续相关方能否继续保持一

致行动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详细说明在博恒投资与王可欣 2023 年 2月 24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书》

后的短期内即签署本次一致行动协议的背景及主要考虑，两个一致行动协议是

否构成一揽子安排，是否存在不一致的情形及相关处理安排，相关方是否还存

在其他尚未披露的协议或者其他潜在安排。 

公司回复： 

经向共青城汇富、博恒投资、王可欣询证，一致行动人回复如下： 

（1）共青城汇富、博恒投资和王可欣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书》，其背景及

主要考虑是共青城汇富能够协助博恒投资，全力支持全新好公司转型，共青城汇

富通过寻找资金、资源、项目等方式助力全新好转型发展，并基于对上市公司未

来发展前景的看好。 

（2）博恒投资与王可欣 2023 年 2 月 24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书》与共

青城汇富、博恒投资和王可欣 2023年 3月 20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书》两个

协议独立签署，分别执行；博恒投资与王可欣 2023年 2月 24日签署的《一致行

动协议书》系博恒投资与王可欣独立签署，共青城汇富并未实际参与该协议的谈

判、拟定协议及实际签署，在博恒投资与王可欣成为一致行动人后，共青城汇富

才与博恒投资和王可欣就 2023年 3月 20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书》进行了前

期谈判、拟定协议及最终签署协议；根据前述两个协议条款进行对比，其权利义

务约定并不相同。综前述，两个协议并不构成一揽子安排。 

（3）两个协议条款存在不一致的情形，具体为：博恒投资与王可欣 2023

年 2 月 24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书》第一条第 3 项：“协议各方如出现协商

后未能形成统一表决意见的情况，仍应采取一致行动，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少的一

方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多的一方的意见为准行使表决权”，与共青城汇富、博恒

投资和王可欣 2023 年 3月 20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书》第四条第 2项“协议

各方如出现协商后未能形成统一表决意见的情况，仍应采取一致行动，以共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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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富的意见为准”存在不一致的情形。为此，共青城汇富、博恒投资和王可欣

2023年 3月 20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书》第八条第 5项“各方协商确认：自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乙方与丙方于 2023 年 2 月 22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书》

中与本协议第四条约定条款有冲突时，适用本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对前述不一致

情形进行了处理安排。 

（4）共青城汇富、博恒投资、王可欣不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协议或者其他

潜在安排。 

3.以方框图或者其他有效形式，全面披露共青城汇富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

系，包括主要股东或权益持有人、股权或权益的间接控制人及各层之间的产权

关系结构图，直至自然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者股东之间达成某种协议或安

排的其他机构，并披露是否存在影响交易对方独立性的协议或其他安排（如协

议控制架构，让渡经营管理权、收益权等），如存在，披露具体情况；详细说

明共青城汇富是否与博恒投资、王可欣存在关联关系、其他约定或者特定利益

安排。同时说明在 2023 年 2 月 24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约定以持有公司股份

多的一方意见为准行使表决权，博恒投资持股比例高于共青城汇富，且公司董

事成员主要为博恒投资提名的情况下，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协议各方未能形成统

一表决意见时以共青城汇富的意见为准的原因及主要考虑，是否存在其他相关

安排，本次一致行动安排的主要决策主体为博恒投资，还是共青城汇富；相关

股份表决权的实际支配主体是博恒投资，还是共青城汇富，以及对你公司控制

权的具体影响。  

公司回复： 

一、共青城汇富产权及控制关系 

1、共青城汇富的股权情况 

经工商信息查询共青城汇富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张腾 4,000 27.7758% 

郭兰英 3,000 20.8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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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佳丽 2,500 17.3599% 

魏飞 2,000 13.8879% 

陈亮 1,700 11.8047% 

马末姣 1,200 8.3328% 

深圳市哲灵汇富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1 0.0069% 

合计 14,401 100% 

2、共青城汇富的控制关系 

经工商信息查询共青城汇富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深圳市哲灵汇富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哲灵资产”），哲灵资产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王东石 1,980 99% 

鲍晓 20 1% 

合计 2,000 100% 

3、经工商信息查询共青城汇富实际控制人为王东石，其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经向共青城汇富、博恒投资和王可欣询证，一致行动人回复： 

1、共青城汇富与博恒投资、王可欣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他约定或者特定利

益安排。 

2、共青城汇富主要用自身社会关系，为公司寻求资金、资源及优质项目，

若未能形成统一表决意见时以共青城汇富的意见为准原因及主要考虑系为了更

好的获得资金方、资源方及项目方的信任，使公司尽快转型；此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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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约定意见不一致由共青城汇富决定系也是为了解决三人在未来某项意见不

一致时的具体解决方案。除三人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外，不存在其他未披露

的相关安排。 

3、根据《一致行动协议》约定，由于三人为一致行动人关系，并非投票权

委托关系，因此，本次一致行动安排的主要决策主体为共青城汇富、博恒投资和

王可欣三人。此外，三人在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前已经进行了充分沟通，对公

司的经营理念及未来发展方向均达成了一致意见，因此，相关各方股份表决权实

际支配仍共青城汇富、博恒投资和王可欣三人。因一致行动协议，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可能发生变更，本次权益变动进一步加强了信息披露义务人的

股权地位。 

4.督促相关方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规定，及时披

露相关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回复： 

公司已督促一致行动人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规定，

及时披露相关权益变动报告书。一致行动人已于 2023年 3月 30日向公司提交披

露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 6月 20日 


